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營簡字第148號

原      告  林曾秀聰

0000000000000000

            林至宏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林炫仰 

0000000000000000

            林威昌 

0000000000000000

上列4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衍鋒律師

複代理  人  徐偉瀚律師

被      告  蔡志遠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宇綸食品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蔡政圻 

上列被告因過失致死案件（112年度交訴字第60號），原告提起

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

（112年度交重附民字第21號）移送前來，本庭於民國113年8月7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分別連帶給付原告林曾秀聰新臺幣445,660元，連帶給付

原告林至宏、林炫仰、林威昌各新臺幣10萬元，及均自民國113

年6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依序以新臺幣445,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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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及各新臺幣10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

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應以書狀為之。

但於期日，得以言詞向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之，民事訴訟法第

262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訴狀送達後，原告

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

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亦定有明文。本件

原告起訴時原以被告鄭瑞芬即宇綸食品行為被告蔡志遠之僱

用人，應負僱用人責任，起訴請求被告鄭瑞芬即宇綸食品

行、蔡志遠應連帶給付原告林曾秀聰新臺幣（下同）2,523,

718元、給付原告林至宏、林炫仰、林威昌各150萬元，及均

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嗣經查得被告蔡志遠所駕駛車輛係宇

綸食品有限公司（下稱被告宇綸公司）所有，且為被告蔡志

遠之僱用人，遂於被告為言詞辯論前，具狀撤回對被告鄭瑞

芬即宇綸食品行之起訴，並追加宇綸公司為被告，並變更聲

明為請求被告宇綸公司、蔡志遠連帶給付原告上開金額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原告上開撤回、追加被告及變更聲明，乃係

基於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經核均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

許。

二、被告蔡志遠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

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

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蔡志遠受僱於被告宇綸公司擔任司機工作，其於民國11

1年6月16日15時55分許，駕駛被告宇綸公司所有車牌號碼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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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號自用小貨車，沿臺南市七股區大埕里176 公路由東

往西方向行駛，駛至該路段8公里處時，本應注意車前狀

況，不得超速行駛，更不得逆向蛇行危險駕駛，竟疏未注意

及此即貿然前行，適有訴外人林長榮騎乘車牌號碼000-000

號普通重型機車，沿臺南市七股區大埕里未命名道路由北往

南方向騎乘，駛至上址路口作左轉彎時，遭被告蔡志遠所駕

駛之上開車輛追撞（下稱系爭事故），致林長榮人車倒地，

因此心跳停止並受有頭部及四肢多處擦挫傷等傷害，嗣經緊

急送往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急救，仍於同日16時

50分許不治死亡，被告蔡志遠上開過失致林長榮死亡行為，

業經本院112年度交訴字第60號刑事判決（下稱刑案）被告

蔡志遠犯過失致人於死罪，被告蔡志遠上訴後，經臺灣高等

法院臺南分院112年度交上訴字第1703號刑事判決駁回上訴

在案。而被告宇綸公司係被告蔡志遠之僱用人，應依民法第

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及第188條規定，對原告負連帶賠償

責任。

　㈡原告林曾秀聰為林長榮之配偶，得請求被告賠償下列損害：

　⒈喪葬費用376,100元：原告林曾秀聰為林長榮之死亡支出喪

葬費376,100元，有臺灣土地銀行匯款申請書1紙可憑。

　⒉扶養費647,618元：原告林曾秀聰為林長榮之配偶，依民法

第1116條之1規定，林長榮對之負扶養義務，原告林曾秀聰

為00年0月生，居住於新北市，於林長榮死亡時年約79歲，

已無謀生能力，依110年新北市簡易生命表所載，尚有平均

餘命11.67年，另依110年新北市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支出23,0

21元，及林長榮之扶養義務為4分之1，依霍夫曼式計算法計

算一次給付之金額，原告曾林秀聰可請求被告賠償扶養費64

7,618元。

　⒊精神慰撫金150萬元：被告蔡志遠之行為非但違規超速，甚

至逆向蛇行危險駕駛，致林長榮於系爭事故發生後未及1小

時即傷重身亡，原告等4人遽然接到噩耗，即與林長榮天人

永隔而無法好好道別，是被告蔡志遠之侵害行為實屬極其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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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且林長榮生前為仁暉企業有限公司之顧問，掌握公司獨

門技術及專業知識，於家族企業及家庭中均扮演重要角色地

位，深受子女之景仰與尊重，平時亦對配偶細心呵護、疼愛

有加，詎系爭事故導致原告林曾秀聰從今往後均無法再與林

長榮共享天倫，甚須忍受丈夫無端遭受橫禍而無法善終之悲

慟，精神倍感痛苦，爰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150萬元。

　⒋綜上，原告林曾秀聰得請求被告連帶賠償金額合計2,523,71

8元（376,100元＋647,618元＋150萬元）。

　㈢原告林至宏、林炫仰、林威昌為林長榮之子女，林長榮平時

深受子女之景仰與尊重，詎系爭事故導致原告林至宏、林炫

仰、林威昌無法再與林長榮共享天倫之樂，心中悲痛不可名

狀，爰請求被告連帶賠償原告林至宏、林炫仰、林威昌精神

慰撫金各150萬元。

　㈣並聲明：

　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林曾秀聰2,523,718元，及自刑事附帶

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

算之利息。

  ⒉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林至宏、林炫仰、林威昌各150萬元，

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方面：

　㈠被告宇綸公司則答辯以：對於被告蔡志遠任職於被告宇綸公

司擔任司機及刑事判決認定之系爭事故發生經過、被告應負

連帶賠償責任不為爭執。就原告請求之喪葬費用、原告林曾

秀聰尚有平均餘命11.67年、扶養義務人4人、新北市每人每

月平均消費支出23,021元等事實亦不爭執，惟原告林曾秀聰

需有不能維持生活之情形始有受被害人扶養之必要，原告林

曾秀聰應提出證明始能請求被告賠償扶養費，另原告請求之

精神慰撫金金額均屬過高，並請斟酌被害人林長榮與有過失

情節，減輕被告之賠償金額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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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蔡志遠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

明或陳述。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被告蔡志遠受僱於被告宇綸公司擔任司機工作，其

於111年6月16日15時55分許，駕駛被告宇綸公司所有自用小

貨車，沿臺南市七股區大埕里176公路由東往西方向行駛，

駛至該路段8公里處時，有疏未注意車前狀況及超速行駛之

過失，貿然前行，適訴外人林長榮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

普通重型機車，沿臺南市七股區大埕里未命名道路由北往南

方向騎乘，駛至上址路口作左轉彎時，遭被告蔡志遠所駕駛

之上開車輛撞擊，致林長榮人車倒地，因此心跳停止並受有

頭部及四肢多處擦挫傷等傷害，嗣經緊急送往奇美醫療財團

法人佳里奇美醫院急救，仍於同日16時50分不治死亡等情，

　　為被告所不爭執，且被告蔡志遠因有上開未注意車前狀況及

超速行駛之過失致被害人林長榮死亡之行犯，亦經本院112

年度交訴字第60號刑事判決被告蔡志遠犯過失致人於死罪，

處有期徒刑8月確定在案，亦經本院調取上開刑案全卷核閱

明確，堪認屬實。

　㈡按行車速度，依速限標誌或標線之規定，行經無號誌之交岔

路口，應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又汽車行駛時，駕

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為道路

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項第2款、第94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

文。查被告蔡志遠為汽車駕駛人，考領有大貨車之汽車駕駛

執照，自應注意遵守上開規定謹慎駕駛，惟其行駛至無號誌

之交岔路口，卻疏未注意車前狀況，又超速行駛，而與被害

人林長榮騎乘之上開機車發生碰撞肇事，並造成被害人林長

榮死亡，則被告蔡志遠就系爭事故之發生自應負過失責任。

又原告固另主張依證人陳江波於刑案審理時之證述及道路交

通事故現場圖顯示之煞車痕起點係在對向車道等情，可知被

告蔡志遠應尚有逆向蛇行之危險駕駛行為，被告蔡志遠應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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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肇事責任，惟被告蔡志遠於刑案審理時並未陳述其有逆

向行駛之情事，而證人陳江波於刑案審理時固有到庭證述：

在案發地點2公里前，看到被告超車開到機車道，無法通過

又開到對向車道，車速很快，之後過約3分鐘經過事故現

場，就發現已經發生車禍，被告人剛下車，車子停在中線等

語（見刑案一審卷第136至139頁），然證人陳江波並未實際

目擊案發經過，是被告蔡志遠在案發前之駕駛行為情況，不

當然代表車禍時之情況，而被告蔡志遠於警詢時陳述：我駕

駛自小貨車沿七股區176線公路一般道路由東往西直行行

駛，我沒有發現對方車輛，看到時撞到，有往左側閃避，並

緊急煞車，但閃避不及等語，此與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中所

顯示被告車輛行向、煞車痕距離系爭撞擊點之距離及現場所

拍攝之照片亦相符，堪認被告蔡志遠應係未注意車前狀況，

於發現被害人機車時為避免撞擊而往左偏移跨越行駛，然因

車速過快無法煞停而仍撞擊到被害人機車而肇事，原告既未

提出其他舉證，其徒以證人陳江波之證述及煞車痕位置而主

張被告蔡志遠另有逆向蛇行之過失始肇事云云，並無可採。

　㈢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

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對於支出

醫療及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或殯葬費之人，亦應負損害賠

償責任；被害人對於第三人負有法定扶養義務者，加害人對

於該第三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被

害人之父、母、子、女及配偶，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

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

前段、第192條第1項、第2項及第194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

明文。查被告蔡志遠係被告宇綸公司之受僱人，其於送貨執

行職務時因有上開過失致發生系爭車禍事故，而使被害人因

系爭事故死亡，則被告蔡志遠之過失行為，與被害人之死亡

間，自有相當之因果關係，而原告為被害人之配偶、子女，

從而，原告主張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負損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6



害賠償責任，於法自屬有據。

　㈣茲就原告所請求之項目及金額逐次審酌如下：

  ⒈喪葬費部分：原告林曾秀聰主張其為被害人林長榮支出喪葬

費376,100元，業據提出給付喪葬費用之匯款申請書1紙為

證，復為被告所不爭執，是原告林曾秀聰此部分主張，應屬

有據。

  ⒉扶養費部分：按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

力者為限。前項無謀生能力之限制，於直系血親尊親屬，不

適用之。民法第1117條定有明文。次按夫妻間扶養義務之發

生原因，與一般親屬之扶養義務固異其趣，故在外國立法例

及學說，多不以一方之生計困難為其要件，我國民法關於夫

妻扶養義務未特設明文，依民法第1114條，及第1117條解為

受扶養權利者，仍須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

本件原告林曾秀聰主張其為林長榮之配偶，林長榮於系爭事

故發生前對林曾秀聰負有扶養義務等語，惟查原告林曾秀聰

為00年0月00日生，於被害人死亡時年近80歲，固屬事實，

然其於110年度尚有股利所得4,240元、薪資所得72,000元；

111年度尚有股利所得7,420元、薪資所得160,000元，是否

已完全無謀生能力，實有疑義，且其於111年更有利息所得

6,538元，以目前銀行存款利率約月息1％計算，原告林曾秀

聰應有相當金額之存款，再者，依其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

調件明細資料顯示，其尚有多筆土地，並有投資南帝化學工

業股份有限公司及仁源企業有限公司，財產總額達6百餘萬

元，此有本院依職權調取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

表在卷可憑，依上開所得及財產資料，尚難認其不能維持生

活，依前揭說明，原告林曾秀聰請求扶養費，於法尚有未

合，不應准許。

　⒊精神慰撫金部分：

    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

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

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痛苦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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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情形及其他各種狀況，以核定相當之

數。而身分法益與人格法益同屬非財產法益，依同一理由，

前揭有關人格法益受侵害而酌定慰撫金之標準，自得為本件

衡量因身分法益受侵害所生損害賠償金額之參考。查原告分

別為林長榮之配偶及子女，因被告蔡志遠之過失行為以致天

人永隔，驟失親人的陪伴，原告自受有莫大之精神上痛苦，

足認原告確受有非財產上之損害。又原告林曾秀聰未受教

育，無工作收入，原告林至宏、林炫仰均為高職畢業，原告

林至宏目前無工作，原告林炫仰則擔任仁暉企業有限公司負

責人，原告林威昌為國小畢業，目前任職於仁暉企業有限公

司，月收入約28,000元，業經原告陳明，且為被告所不爭

執。另被告蔡志遠係00年0月00日生，為國中肄業，已婚，

有3名子女，系爭事故發生時為司機，刑案審理時已無工

作，經濟狀況貧寒等情，亦據被告蔡志遠於刑案調查中陳述

在卷。再本院依職權查知原告林曾秀聰110、111年度申報所

得總額分別為76,240元、173,958元，名下有房屋、土地、

田賦、投資多筆，財產總額約6,652,110元；原告林至宏11

0、111年度申報所得總額分別為630元、630元，名下有房

屋、土地、田賦、汽車、投資多筆，財產總額約8,399,860

元；原告林炫仰110、111年度申報所得總額分別為1,047,80

9元、1,716,509元，名下有房屋、土地、田賦、投資多筆，

財產總額約7千萬元；原告林威昌於110、111年度申報所得

總額分別為288,000元、386,000元，名下有房屋1筆、土地2

筆、田賦4筆，財產總額約2,698,550元；被告蔡志遠110年

度、111年度申報所得總額分別為249元、12,000元，名下無

財產等情，亦有本院依職權調閱兩造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

調件明細表在卷可稽。本院參酌系爭事故情形，兩造之前開

教育程度、財產經濟狀況、資力等事實，並衡量原告等人因

被告蔡志遠之侵權而痛失至親，其精神上所受之痛苦等一切

情狀，及慮及原告林曾秀聰年事已高，驟逢喪偶之痛，更是

情何以堪等情，認原告林曾秀聰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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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萬元為適當，原告林至宏、林炫仰、林威昌則各以100萬

元為適當，其等於此範圍之請求，應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

求，則屬無據。

  ⒋綜上，原告林曾秀聰得請求之金額合計1,576,100元（即喪

葬費376,100元＋精神慰撫金1,200,000元）；原告林至宏、

林炫仰、林威昌得請求之金額則各為100萬元。

  ㈤又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

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項規定之

目的，在謀求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公平，故在裁判上法院得

以職權減輕或免除之。又按就間接被害人是否承擔直接被害

人之與有過失，因間接被害人之權利，亦係基於侵權行為發

生而來，依公平原則，應有民法第217條與有過失之適用。

再按汽車行至無號誌或號誌故障而無交通人員指揮之交岔路

口，支線道應暫停讓幹線道車先行。未設標誌、標線或號誌

劃分幹、支線道者，少線道車應暫停讓多線道車先行，道路

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項第2款亦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

蔡志遠就系爭事故之發生固有超速行駛及未注意車前狀況之

過失，惟被害人林長榮騎乘機車行駛之未命名道路僅有單一

車道，相較於劃分有機慢車道及快車道之176公路乃為少線

道，被害人林長榮騎乘機車至該交岔路口自應暫停讓幹線道

車先行，而林長榮係在騎乘機車進入上開交岔口欲左轉時與

被告蔡志遠之車輛發生碰撞，此有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及道

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等資料附於刑案卷內可憑，則被害人

林長榮自亦有少線道車未暫停讓多線道車先行之過失，而致

兩車在交岔路口內發生碰撞而肇生本件車禍事故，是被害人

林長榮就系爭事故之發生亦與有過失，而本件車禍肇事責任

經送臺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鑑定結果亦認：一、林

長榮少線道車未暫停讓多線道先行，為肇事主因。二、蔡志

遠駕駛自用小貨車，無號誌路口，超速行駛，未注意車前狀

況，同為肇事原因，亦有原告提出之臺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

定會鑑定意見書及臺南市車輛事故鑑定覆議委員會覆議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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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各一份在卷可參，亦同此認定，原告主張被害人林長榮就

系爭事故之發生並無過失云云，並無可採，依前開所查，林

長榮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既與有過失，原告依法自應承擔被害

人林長榮之過失責任。而本院審酌被告蔡志遠於警詢時陳述

完全沒有發現對方車輛，看到時就撞到，有往左側閃避及現

場圖顯示被告車輛煞車及開始左偏起點距離系爭交岔路口有

3公尺等情，堪認被告蔡志遠係於交岔路口3公尺前始發現到

林長榮騎乘機車進入系爭交岔路口欲左轉，則林長榮騎乘之

機車應係先於被告車輛到達並進入系爭交岔路口，如被告蔡

志遠有仔細注意車前狀況且未超速行駛應能及時煞停，是其

對系爭事故致被害人死亡之發生之原因力應較大及林長榮疏

未停車禮讓多線道車輛先行駛之過失情節，故認被告蔡志遠

就系爭事故之過失比例為百分之60，被害人林長榮過失比例

為百分之40。爰依前揭規定，減輕被告百分之40賠償金額，

經減少後，原告林曾秀聰得請求被告賠償金額為945,660元

（1,576,100元×0.6＝945,660元）、原告林至宏、林炫仰、

林威昌得請求之金額則各為60萬元（100萬元×0.6＝60萬

元）。

  ㈥末按保險人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給付之保險金，視為

加害人或被保險人損害賠償金額之一部分。加害人或被保險

人受賠償請求時，得扣除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2條有

明文規定。查原告等人因系爭事故已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

之規定，向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保險人請求給付，已受領強

制汽車責任保險金200萬元，原告等人每人分受金額為50萬

元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依前開說明，此金額應自其等

本件請求損害賠償金額中扣除，故經扣除上開金額後，原告

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林曾秀聰445,660元（計算式：945,6

60元－500,000元＝445,660元），及原告林至宏、林炫仰、

林威昌各100,000 元（計算式：60萬元－50萬元），為有理

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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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林曾秀聰445,660元、連帶給付原告林至宏3人各10萬

元，及自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被告（依原告提出之

中華郵政掛號郵件收件回執所載，係於113年6月14日送達被

告宇綸公司，見本院卷第105頁）之翌日即113年6月15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

舉證，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本件原告勝訴部分，為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規定適用簡

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

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被告聲請宣告被告預供擔保

得免為假執行。原告就其勝訴部分雖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假執行，惟僅是促使本院職權之發動，並無准駁之必要，至

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

應予駁回。

八、本件原告係利用刑事訴訟程序附帶提起民事請求，並由刑事

庭裁定移送民事庭審理，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規定，

原告無庸繳納裁判費，原告亦未於本院因追加等訴訟程序而

繳納裁判費，自無庸為訴訟費用負擔之諭知，併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6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

                                  法  官　童來好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6　　日

                                  書記官  吳昕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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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營簡字第148號
原      告  林曾秀聰


            林至宏  




            林炫仰  


            林威昌  


上列4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衍鋒律師
複代理  人  徐偉瀚律師
被      告  蔡志遠  






被      告  宇綸食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政圻  
上列被告因過失致死案件（112年度交訴字第60號），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112年度交重附民字第21號）移送前來，本庭於民國113年8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分別連帶給付原告林曾秀聰新臺幣445,660元，連帶給付原告林至宏、林炫仰、林威昌各新臺幣10萬元，及均自民國113年6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依序以新臺幣445,660元及各新臺幣10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應以書狀為之。但於期日，得以言詞向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之，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亦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以被告鄭瑞芬即宇綸食品行為被告蔡志遠之僱用人，應負僱用人責任，起訴請求被告鄭瑞芬即宇綸食品行、蔡志遠應連帶給付原告林曾秀聰新臺幣（下同）2,523,718元、給付原告林至宏、林炫仰、林威昌各150萬元，及均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嗣經查得被告蔡志遠所駕駛車輛係宇綸食品有限公司（下稱被告宇綸公司）所有，且為被告蔡志遠之僱用人，遂於被告為言詞辯論前，具狀撤回對被告鄭瑞芬即宇綸食品行之起訴，並追加宇綸公司為被告，並變更聲明為請求被告宇綸公司、蔡志遠連帶給付原告上開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原告上開撤回、追加被告及變更聲明，乃係基於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經核均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被告蔡志遠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蔡志遠受僱於被告宇綸公司擔任司機工作，其於民國111年6月16日15時55分許，駕駛被告宇綸公司所有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貨車，沿臺南市七股區大埕里176 公路由東往西方向行駛，駛至該路段8公里處時，本應注意車前狀況，不得超速行駛，更不得逆向蛇行危險駕駛，竟疏未注意及此即貿然前行，適有訴外人林長榮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臺南市七股區大埕里未命名道路由北往南方向騎乘，駛至上址路口作左轉彎時，遭被告蔡志遠所駕駛之上開車輛追撞（下稱系爭事故），致林長榮人車倒地，因此心跳停止並受有頭部及四肢多處擦挫傷等傷害，嗣經緊急送往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急救，仍於同日16時50分許不治死亡，被告蔡志遠上開過失致林長榮死亡行為，業經本院112年度交訴字第60號刑事判決（下稱刑案）被告蔡志遠犯過失致人於死罪，被告蔡志遠上訴後，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2年度交上訴字第1703號刑事判決駁回上訴在案。而被告宇綸公司係被告蔡志遠之僱用人，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及第188條規定，對原告負連帶賠償責任。
　㈡原告林曾秀聰為林長榮之配偶，得請求被告賠償下列損害：
　⒈喪葬費用376,100元：原告林曾秀聰為林長榮之死亡支出喪葬費376,100元，有臺灣土地銀行匯款申請書1紙可憑。
　⒉扶養費647,618元：原告林曾秀聰為林長榮之配偶，依民法第1116條之1規定，林長榮對之負扶養義務，原告林曾秀聰為00年0月生，居住於新北市，於林長榮死亡時年約79歲，已無謀生能力，依110年新北市簡易生命表所載，尚有平均餘命11.67年，另依110年新北市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支出23,021元，及林長榮之扶養義務為4分之1，依霍夫曼式計算法計算一次給付之金額，原告曾林秀聰可請求被告賠償扶養費647,618元。
　⒊精神慰撫金150萬元：被告蔡志遠之行為非但違規超速，甚至逆向蛇行危險駕駛，致林長榮於系爭事故發生後未及1小時即傷重身亡，原告等4人遽然接到噩耗，即與林長榮天人永隔而無法好好道別，是被告蔡志遠之侵害行為實屬極其嚴重。且林長榮生前為仁暉企業有限公司之顧問，掌握公司獨門技術及專業知識，於家族企業及家庭中均扮演重要角色地位，深受子女之景仰與尊重，平時亦對配偶細心呵護、疼愛有加，詎系爭事故導致原告林曾秀聰從今往後均無法再與林長榮共享天倫，甚須忍受丈夫無端遭受橫禍而無法善終之悲慟，精神倍感痛苦，爰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150萬元。
　⒋綜上，原告林曾秀聰得請求被告連帶賠償金額合計2,523,718元（376,100元＋647,618元＋150萬元）。
　㈢原告林至宏、林炫仰、林威昌為林長榮之子女，林長榮平時深受子女之景仰與尊重，詎系爭事故導致原告林至宏、林炫仰、林威昌無法再與林長榮共享天倫之樂，心中悲痛不可名狀，爰請求被告連帶賠償原告林至宏、林炫仰、林威昌精神慰撫金各150萬元。
　㈣並聲明：
　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林曾秀聰2,523,718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⒉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林至宏、林炫仰、林威昌各150萬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方面：
　㈠被告宇綸公司則答辯以：對於被告蔡志遠任職於被告宇綸公司擔任司機及刑事判決認定之系爭事故發生經過、被告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不為爭執。就原告請求之喪葬費用、原告林曾秀聰尚有平均餘命11.67年、扶養義務人4人、新北市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支出23,021元等事實亦不爭執，惟原告林曾秀聰需有不能維持生活之情形始有受被害人扶養之必要，原告林曾秀聰應提出證明始能請求被告賠償扶養費，另原告請求之精神慰撫金金額均屬過高，並請斟酌被害人林長榮與有過失情節，減輕被告之賠償金額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蔡志遠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被告蔡志遠受僱於被告宇綸公司擔任司機工作，其於111年6月16日15時55分許，駕駛被告宇綸公司所有自用小貨車，沿臺南市七股區大埕里176公路由東往西方向行駛，駛至該路段8公里處時，有疏未注意車前狀況及超速行駛之過失，貿然前行，適訴外人林長榮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臺南市七股區大埕里未命名道路由北往南方向騎乘，駛至上址路口作左轉彎時，遭被告蔡志遠所駕駛之上開車輛撞擊，致林長榮人車倒地，因此心跳停止並受有頭部及四肢多處擦挫傷等傷害，嗣經緊急送往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急救，仍於同日16時50分不治死亡等情，
　　為被告所不爭執，且被告蔡志遠因有上開未注意車前狀況及超速行駛之過失致被害人林長榮死亡之行犯，亦經本院112年度交訴字第60號刑事判決被告蔡志遠犯過失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8月確定在案，亦經本院調取上開刑案全卷核閱明確，堪認屬實。
　㈡按行車速度，依速限標誌或標線之規定，行經無號誌之交岔路口，應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又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為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項第2款、第94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蔡志遠為汽車駕駛人，考領有大貨車之汽車駕駛執照，自應注意遵守上開規定謹慎駕駛，惟其行駛至無號誌之交岔路口，卻疏未注意車前狀況，又超速行駛，而與被害人林長榮騎乘之上開機車發生碰撞肇事，並造成被害人林長榮死亡，則被告蔡志遠就系爭事故之發生自應負過失責任。又原告固另主張依證人陳江波於刑案審理時之證述及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顯示之煞車痕起點係在對向車道等情，可知被告蔡志遠應尚有逆向蛇行之危險駕駛行為，被告蔡志遠應負全部肇事責任，惟被告蔡志遠於刑案審理時並未陳述其有逆向行駛之情事，而證人陳江波於刑案審理時固有到庭證述：在案發地點2公里前，看到被告超車開到機車道，無法通過又開到對向車道，車速很快，之後過約3分鐘經過事故現場，就發現已經發生車禍，被告人剛下車，車子停在中線等語（見刑案一審卷第136至139頁），然證人陳江波並未實際目擊案發經過，是被告蔡志遠在案發前之駕駛行為情況，不當然代表車禍時之情況，而被告蔡志遠於警詢時陳述：我駕駛自小貨車沿七股區176線公路一般道路由東往西直行行駛，我沒有發現對方車輛，看到時撞到，有往左側閃避，並緊急煞車，但閃避不及等語，此與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中所顯示被告車輛行向、煞車痕距離系爭撞擊點之距離及現場所拍攝之照片亦相符，堪認被告蔡志遠應係未注意車前狀況，於發現被害人機車時為避免撞擊而往左偏移跨越行駛，然因車速過快無法煞停而仍撞擊到被害人機車而肇事，原告既未提出其他舉證，其徒以證人陳江波之證述及煞車痕位置而主張被告蔡志遠另有逆向蛇行之過失始肇事云云，並無可採。
　㈢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對於支出醫療及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或殯葬費之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被害人對於第三人負有法定扶養義務者，加害人對於該第三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被害人之父、母、子、女及配偶，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前段、第192條第1項、第2項及第194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蔡志遠係被告宇綸公司之受僱人，其於送貨執行職務時因有上開過失致發生系爭車禍事故，而使被害人因系爭事故死亡，則被告蔡志遠之過失行為，與被害人之死亡間，自有相當之因果關係，而原告為被害人之配偶、子女，從而，原告主張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於法自屬有據。
　㈣茲就原告所請求之項目及金額逐次審酌如下：
  ⒈喪葬費部分：原告林曾秀聰主張其為被害人林長榮支出喪葬費376,100元，業據提出給付喪葬費用之匯款申請書1紙為證，復為被告所不爭執，是原告林曾秀聰此部分主張，應屬有據。
  ⒉扶養費部分：按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前項無謀生能力之限制，於直系血親尊親屬，不適用之。民法第1117條定有明文。次按夫妻間扶養義務之發生原因，與一般親屬之扶養義務固異其趣，故在外國立法例及學說，多不以一方之生計困難為其要件，我國民法關於夫妻扶養義務未特設明文，依民法第1114條，及第1117條解為受扶養權利者，仍須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本件原告林曾秀聰主張其為林長榮之配偶，林長榮於系爭事故發生前對林曾秀聰負有扶養義務等語，惟查原告林曾秀聰為00年0月00日生，於被害人死亡時年近80歲，固屬事實，然其於110年度尚有股利所得4,240元、薪資所得72,000元；111年度尚有股利所得7,420元、薪資所得160,000元，是否已完全無謀生能力，實有疑義，且其於111年更有利息所得6,538元，以目前銀行存款利率約月息1％計算，原告林曾秀聰應有相當金額之存款，再者，依其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資料顯示，其尚有多筆土地，並有投資南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仁源企業有限公司，財產總額達6百餘萬元，此有本院依職權調取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可憑，依上開所得及財產資料，尚難認其不能維持生活，依前揭說明，原告林曾秀聰請求扶養費，於法尚有未合，不應准許。
　⒊精神慰撫金部分：
    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痛苦之程度、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情形及其他各種狀況，以核定相當之數。而身分法益與人格法益同屬非財產法益，依同一理由，前揭有關人格法益受侵害而酌定慰撫金之標準，自得為本件衡量因身分法益受侵害所生損害賠償金額之參考。查原告分別為林長榮之配偶及子女，因被告蔡志遠之過失行為以致天人永隔，驟失親人的陪伴，原告自受有莫大之精神上痛苦，足認原告確受有非財產上之損害。又原告林曾秀聰未受教育，無工作收入，原告林至宏、林炫仰均為高職畢業，原告林至宏目前無工作，原告林炫仰則擔任仁暉企業有限公司負責人，原告林威昌為國小畢業，目前任職於仁暉企業有限公司，月收入約28,000元，業經原告陳明，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另被告蔡志遠係00年0月00日生，為國中肄業，已婚，有3名子女，系爭事故發生時為司機，刑案審理時已無工作，經濟狀況貧寒等情，亦據被告蔡志遠於刑案調查中陳述在卷。再本院依職權查知原告林曾秀聰110、111年度申報所得總額分別為76,240元、173,958元，名下有房屋、土地、田賦、投資多筆，財產總額約6,652,110元；原告林至宏110、111年度申報所得總額分別為630元、630元，名下有房屋、土地、田賦、汽車、投資多筆，財產總額約8,399,860元；原告林炫仰110、111年度申報所得總額分別為1,047,809元、1,716,509元，名下有房屋、土地、田賦、投資多筆，財產總額約7千萬元；原告林威昌於110、111年度申報所得總額分別為288,000元、386,000元，名下有房屋1筆、土地2筆、田賦4筆，財產總額約2,698,550元；被告蔡志遠110年度、111年度申報所得總額分別為249元、12,000元，名下無財產等情，亦有本院依職權調閱兩造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可稽。本院參酌系爭事故情形，兩造之前開教育程度、財產經濟狀況、資力等事實，並衡量原告等人因被告蔡志遠之侵權而痛失至親，其精神上所受之痛苦等一切情狀，及慮及原告林曾秀聰年事已高，驟逢喪偶之痛，更是情何以堪等情，認原告林曾秀聰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以120萬元為適當，原告林至宏、林炫仰、林威昌則各以100萬元為適當，其等於此範圍之請求，應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⒋綜上，原告林曾秀聰得請求之金額合計1,576,100元（即喪葬費376,100元＋精神慰撫金1,200,000元）；原告林至宏、林炫仰、林威昌得請求之金額則各為100萬元。
  ㈤又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項規定之目的，在謀求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公平，故在裁判上法院得以職權減輕或免除之。又按就間接被害人是否承擔直接被害人之與有過失，因間接被害人之權利，亦係基於侵權行為發生而來，依公平原則，應有民法第217條與有過失之適用。再按汽車行至無號誌或號誌故障而無交通人員指揮之交岔路口，支線道應暫停讓幹線道車先行。未設標誌、標線或號誌劃分幹、支線道者，少線道車應暫停讓多線道車先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項第2款亦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蔡志遠就系爭事故之發生固有超速行駛及未注意車前狀況之過失，惟被害人林長榮騎乘機車行駛之未命名道路僅有單一車道，相較於劃分有機慢車道及快車道之176公路乃為少線道，被害人林長榮騎乘機車至該交岔路口自應暫停讓幹線道車先行，而林長榮係在騎乘機車進入上開交岔口欲左轉時與被告蔡志遠之車輛發生碰撞，此有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及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等資料附於刑案卷內可憑，則被害人林長榮自亦有少線道車未暫停讓多線道車先行之過失，而致兩車在交岔路口內發生碰撞而肇生本件車禍事故，是被害人林長榮就系爭事故之發生亦與有過失，而本件車禍肇事責任經送臺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鑑定結果亦認：一、林長榮少線道車未暫停讓多線道先行，為肇事主因。二、蔡志遠駕駛自用小貨車，無號誌路口，超速行駛，未注意車前狀況，同為肇事原因，亦有原告提出之臺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及臺南市車輛事故鑑定覆議委員會覆議意見書各一份在卷可參，亦同此認定，原告主張被害人林長榮就系爭事故之發生並無過失云云，並無可採，依前開所查，林長榮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既與有過失，原告依法自應承擔被害人林長榮之過失責任。而本院審酌被告蔡志遠於警詢時陳述完全沒有發現對方車輛，看到時就撞到，有往左側閃避及現場圖顯示被告車輛煞車及開始左偏起點距離系爭交岔路口有3公尺等情，堪認被告蔡志遠係於交岔路口3公尺前始發現到林長榮騎乘機車進入系爭交岔路口欲左轉，則林長榮騎乘之機車應係先於被告車輛到達並進入系爭交岔路口，如被告蔡志遠有仔細注意車前狀況且未超速行駛應能及時煞停，是其對系爭事故致被害人死亡之發生之原因力應較大及林長榮疏未停車禮讓多線道車輛先行駛之過失情節，故認被告蔡志遠就系爭事故之過失比例為百分之60，被害人林長榮過失比例為百分之40。爰依前揭規定，減輕被告百分之40賠償金額，經減少後，原告林曾秀聰得請求被告賠償金額為945,660元（1,576,100元×0.6＝945,660元）、原告林至宏、林炫仰、林威昌得請求之金額則各為60萬元（100萬元×0.6＝60萬元）。
  ㈥末按保險人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給付之保險金，視為加害人或被保險人損害賠償金額之一部分。加害人或被保險人受賠償請求時，得扣除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2條有明文規定。查原告等人因系爭事故已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之規定，向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保險人請求給付，已受領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金200萬元，原告等人每人分受金額為50萬元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依前開說明，此金額應自其等本件請求損害賠償金額中扣除，故經扣除上開金額後，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林曾秀聰445,660元（計算式：945,660元－500,000元＝445,660元），及原告林至宏、林炫仰、林威昌各100,000 元（計算式：60萬元－50萬元），為有理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林曾秀聰445,660元、連帶給付原告林至宏3人各10萬元，及自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被告（依原告提出之中華郵政掛號郵件收件回執所載，係於113年6月14日送達被告宇綸公司，見本院卷第105頁）之翌日即113年6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本件原告勝訴部分，為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規定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被告聲請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原告就其勝訴部分雖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惟僅是促使本院職權之發動，並無准駁之必要，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應予駁回。
八、本件原告係利用刑事訴訟程序附帶提起民事請求，並由刑事庭裁定移送民事庭審理，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規定，原告無庸繳納裁判費，原告亦未於本院因追加等訴訟程序而繳納裁判費，自無庸為訴訟費用負擔之諭知，併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6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
                                  法  官　童來好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6　　日
                                  書記官  吳昕儒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營簡字第148號
原      告  林曾秀聰

            林至宏  


            林炫仰  

            林威昌  

上列4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衍鋒律師
複代理  人  徐偉瀚律師
被      告  蔡志遠  



被      告  宇綸食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政圻  
上列被告因過失致死案件（112年度交訴字第60號），原告提起
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
112年度交重附民字第21號）移送前來，本庭於民國113年8月7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分別連帶給付原告林曾秀聰新臺幣445,660元，連帶給付
原告林至宏、林炫仰、林威昌各新臺幣10萬元，及均自民國113
年6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依序以新臺幣445,660
元及各新臺幣10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
    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應以書狀為之。
    但於期日，得以言詞向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之，民事訴訟法第
    262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訴狀送達後，原告
    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
    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亦定有明文。本件
    原告起訴時原以被告鄭瑞芬即宇綸食品行為被告蔡志遠之僱
    用人，應負僱用人責任，起訴請求被告鄭瑞芬即宇綸食品行
    、蔡志遠應連帶給付原告林曾秀聰新臺幣（下同）2,523,71
    8元、給付原告林至宏、林炫仰、林威昌各150萬元，及均自
    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
    分之5計算之利息。嗣經查得被告蔡志遠所駕駛車輛係宇綸
    食品有限公司（下稱被告宇綸公司）所有，且為被告蔡志遠
    之僱用人，遂於被告為言詞辯論前，具狀撤回對被告鄭瑞芬
    即宇綸食品行之起訴，並追加宇綸公司為被告，並變更聲明
    為請求被告宇綸公司、蔡志遠連帶給付原告上開金額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最後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原告上開撤回、追加被告及變更聲明，乃係基
    於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經核均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
二、被告蔡志遠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
    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
    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蔡志遠受僱於被告宇綸公司擔任司機工作，其於民國111
    年6月16日15時55分許，駕駛被告宇綸公司所有車牌號碼000
    0-00號自用小貨車，沿臺南市七股區大埕里176 公路由東往
    西方向行駛，駛至該路段8公里處時，本應注意車前狀況，
    不得超速行駛，更不得逆向蛇行危險駕駛，竟疏未注意及此
    即貿然前行，適有訴外人林長榮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
    通重型機車，沿臺南市七股區大埕里未命名道路由北往南方
    向騎乘，駛至上址路口作左轉彎時，遭被告蔡志遠所駕駛之
    上開車輛追撞（下稱系爭事故），致林長榮人車倒地，因此
    心跳停止並受有頭部及四肢多處擦挫傷等傷害，嗣經緊急送
    往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急救，仍於同日16時50分
    許不治死亡，被告蔡志遠上開過失致林長榮死亡行為，業經
    本院112年度交訴字第60號刑事判決（下稱刑案）被告蔡志
    遠犯過失致人於死罪，被告蔡志遠上訴後，經臺灣高等法院
    臺南分院112年度交上訴字第1703號刑事判決駁回上訴在案
    。而被告宇綸公司係被告蔡志遠之僱用人，應依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第2項及第188條規定，對原告負連帶賠償責
    任。
　㈡原告林曾秀聰為林長榮之配偶，得請求被告賠償下列損害：
　⒈喪葬費用376,100元：原告林曾秀聰為林長榮之死亡支出喪葬
    費376,100元，有臺灣土地銀行匯款申請書1紙可憑。
　⒉扶養費647,618元：原告林曾秀聰為林長榮之配偶，依民法第
    1116條之1規定，林長榮對之負扶養義務，原告林曾秀聰為0
    0年0月生，居住於新北市，於林長榮死亡時年約79歲，已無
    謀生能力，依110年新北市簡易生命表所載，尚有平均餘命1
    1.67年，另依110年新北市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支出23,021元
    ，及林長榮之扶養義務為4分之1，依霍夫曼式計算法計算一
    次給付之金額，原告曾林秀聰可請求被告賠償扶養費647,61
    8元。
　⒊精神慰撫金150萬元：被告蔡志遠之行為非但違規超速，甚至
    逆向蛇行危險駕駛，致林長榮於系爭事故發生後未及1小時
    即傷重身亡，原告等4人遽然接到噩耗，即與林長榮天人永
    隔而無法好好道別，是被告蔡志遠之侵害行為實屬極其嚴重
    。且林長榮生前為仁暉企業有限公司之顧問，掌握公司獨門
    技術及專業知識，於家族企業及家庭中均扮演重要角色地位
    ，深受子女之景仰與尊重，平時亦對配偶細心呵護、疼愛有
    加，詎系爭事故導致原告林曾秀聰從今往後均無法再與林長
    榮共享天倫，甚須忍受丈夫無端遭受橫禍而無法善終之悲慟
    ，精神倍感痛苦，爰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150萬元。
　⒋綜上，原告林曾秀聰得請求被告連帶賠償金額合計2,523,718
    元（376,100元＋647,618元＋150萬元）。
　㈢原告林至宏、林炫仰、林威昌為林長榮之子女，林長榮平時
    深受子女之景仰與尊重，詎系爭事故導致原告林至宏、林炫
    仰、林威昌無法再與林長榮共享天倫之樂，心中悲痛不可名
    狀，爰請求被告連帶賠償原告林至宏、林炫仰、林威昌精神
    慰撫金各150萬元。
　㈣並聲明：
　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林曾秀聰2,523,718元，及自刑事附帶民
    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
  ⒉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林至宏、林炫仰、林威昌各150萬元，及
    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方面：
　㈠被告宇綸公司則答辯以：對於被告蔡志遠任職於被告宇綸公
    司擔任司機及刑事判決認定之系爭事故發生經過、被告應負
    連帶賠償責任不為爭執。就原告請求之喪葬費用、原告林曾
    秀聰尚有平均餘命11.67年、扶養義務人4人、新北市每人每
    月平均消費支出23,021元等事實亦不爭執，惟原告林曾秀聰
    需有不能維持生活之情形始有受被害人扶養之必要，原告林
    曾秀聰應提出證明始能請求被告賠償扶養費，另原告請求之
    精神慰撫金金額均屬過高，並請斟酌被害人林長榮與有過失
    情節，減輕被告之賠償金額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蔡志遠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
    明或陳述。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被告蔡志遠受僱於被告宇綸公司擔任司機工作，其
    於111年6月16日15時55分許，駕駛被告宇綸公司所有自用小
    貨車，沿臺南市七股區大埕里176公路由東往西方向行駛，
    駛至該路段8公里處時，有疏未注意車前狀況及超速行駛之
    過失，貿然前行，適訴外人林長榮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
    普通重型機車，沿臺南市七股區大埕里未命名道路由北往南
    方向騎乘，駛至上址路口作左轉彎時，遭被告蔡志遠所駕駛
    之上開車輛撞擊，致林長榮人車倒地，因此心跳停止並受有
    頭部及四肢多處擦挫傷等傷害，嗣經緊急送往奇美醫療財團
    法人佳里奇美醫院急救，仍於同日16時50分不治死亡等情，
　　為被告所不爭執，且被告蔡志遠因有上開未注意車前狀況及
    超速行駛之過失致被害人林長榮死亡之行犯，亦經本院112
    年度交訴字第60號刑事判決被告蔡志遠犯過失致人於死罪，
    處有期徒刑8月確定在案，亦經本院調取上開刑案全卷核閱
    明確，堪認屬實。
　㈡按行車速度，依速限標誌或標線之規定，行經無號誌之交岔
    路口，應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又汽車行駛時，駕
    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為道路
    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項第2款、第94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
    文。查被告蔡志遠為汽車駕駛人，考領有大貨車之汽車駕駛
    執照，自應注意遵守上開規定謹慎駕駛，惟其行駛至無號誌
    之交岔路口，卻疏未注意車前狀況，又超速行駛，而與被害
    人林長榮騎乘之上開機車發生碰撞肇事，並造成被害人林長
    榮死亡，則被告蔡志遠就系爭事故之發生自應負過失責任。
    又原告固另主張依證人陳江波於刑案審理時之證述及道路交
    通事故現場圖顯示之煞車痕起點係在對向車道等情，可知被
    告蔡志遠應尚有逆向蛇行之危險駕駛行為，被告蔡志遠應負
    全部肇事責任，惟被告蔡志遠於刑案審理時並未陳述其有逆
    向行駛之情事，而證人陳江波於刑案審理時固有到庭證述：
    在案發地點2公里前，看到被告超車開到機車道，無法通過
    又開到對向車道，車速很快，之後過約3分鐘經過事故現場
    ，就發現已經發生車禍，被告人剛下車，車子停在中線等語
    （見刑案一審卷第136至139頁），然證人陳江波並未實際目
    擊案發經過，是被告蔡志遠在案發前之駕駛行為情況，不當
    然代表車禍時之情況，而被告蔡志遠於警詢時陳述：我駕駛
    自小貨車沿七股區176線公路一般道路由東往西直行行駛，
    我沒有發現對方車輛，看到時撞到，有往左側閃避，並緊急
    煞車，但閃避不及等語，此與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中所顯示
    被告車輛行向、煞車痕距離系爭撞擊點之距離及現場所拍攝
    之照片亦相符，堪認被告蔡志遠應係未注意車前狀況，於發
    現被害人機車時為避免撞擊而往左偏移跨越行駛，然因車速
    過快無法煞停而仍撞擊到被害人機車而肇事，原告既未提出
    其他舉證，其徒以證人陳江波之證述及煞車痕位置而主張被
    告蔡志遠另有逆向蛇行之過失始肇事云云，並無可採。
　㈢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
    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對於支出
    醫療及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或殯葬費之人，亦應負損害賠
    償責任；被害人對於第三人負有法定扶養義務者，加害人對
    於該第三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被
    害人之父、母、子、女及配偶，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
    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
    前段、第192條第1項、第2項及第194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
    明文。查被告蔡志遠係被告宇綸公司之受僱人，其於送貨執
    行職務時因有上開過失致發生系爭車禍事故，而使被害人因
    系爭事故死亡，則被告蔡志遠之過失行為，與被害人之死亡
    間，自有相當之因果關係，而原告為被害人之配偶、子女，
    從而，原告主張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負損
    害賠償責任，於法自屬有據。
　㈣茲就原告所請求之項目及金額逐次審酌如下：
  ⒈喪葬費部分：原告林曾秀聰主張其為被害人林長榮支出喪葬
    費376,100元，業據提出給付喪葬費用之匯款申請書1紙為證
    ，復為被告所不爭執，是原告林曾秀聰此部分主張，應屬有
    據。
  ⒉扶養費部分：按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
    力者為限。前項無謀生能力之限制，於直系血親尊親屬，不
    適用之。民法第1117條定有明文。次按夫妻間扶養義務之發
    生原因，與一般親屬之扶養義務固異其趣，故在外國立法例
    及學說，多不以一方之生計困難為其要件，我國民法關於夫
    妻扶養義務未特設明文，依民法第1114條，及第1117條解為
    受扶養權利者，仍須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
    本件原告林曾秀聰主張其為林長榮之配偶，林長榮於系爭事
    故發生前對林曾秀聰負有扶養義務等語，惟查原告林曾秀聰
    為00年0月00日生，於被害人死亡時年近80歲，固屬事實，
    然其於110年度尚有股利所得4,240元、薪資所得72,000元；
    111年度尚有股利所得7,420元、薪資所得160,000元，是否
    已完全無謀生能力，實有疑義，且其於111年更有利息所得6
    ,538元，以目前銀行存款利率約月息1％計算，原告林曾秀聰
    應有相當金額之存款，再者，依其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
    件明細資料顯示，其尚有多筆土地，並有投資南帝化學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及仁源企業有限公司，財產總額達6百餘萬元
    ，此有本院依職權調取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
    在卷可憑，依上開所得及財產資料，尚難認其不能維持生活
    ，依前揭說明，原告林曾秀聰請求扶養費，於法尚有未合，
    不應准許。
　⒊精神慰撫金部分：
    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
    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
    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痛苦之程度、
    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情形及其他各種狀況，以核定相當之數
    。而身分法益與人格法益同屬非財產法益，依同一理由，前
    揭有關人格法益受侵害而酌定慰撫金之標準，自得為本件衡
    量因身分法益受侵害所生損害賠償金額之參考。查原告分別
    為林長榮之配偶及子女，因被告蔡志遠之過失行為以致天人
    永隔，驟失親人的陪伴，原告自受有莫大之精神上痛苦，足
    認原告確受有非財產上之損害。又原告林曾秀聰未受教育，
    無工作收入，原告林至宏、林炫仰均為高職畢業，原告林至
    宏目前無工作，原告林炫仰則擔任仁暉企業有限公司負責人
    ，原告林威昌為國小畢業，目前任職於仁暉企業有限公司，
    月收入約28,000元，業經原告陳明，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另
    被告蔡志遠係00年0月00日生，為國中肄業，已婚，有3名子
    女，系爭事故發生時為司機，刑案審理時已無工作，經濟狀
    況貧寒等情，亦據被告蔡志遠於刑案調查中陳述在卷。再本
    院依職權查知原告林曾秀聰110、111年度申報所得總額分別
    為76,240元、173,958元，名下有房屋、土地、田賦、投資
    多筆，財產總額約6,652,110元；原告林至宏110、111年度
    申報所得總額分別為630元、630元，名下有房屋、土地、田
    賦、汽車、投資多筆，財產總額約8,399,860元；原告林炫
    仰110、111年度申報所得總額分別為1,047,809元、1,716,5
    09元，名下有房屋、土地、田賦、投資多筆，財產總額約7
    千萬元；原告林威昌於110、111年度申報所得總額分別為28
    8,000元、386,000元，名下有房屋1筆、土地2筆、田賦4筆
    ，財產總額約2,698,550元；被告蔡志遠110年度、111年度
    申報所得總額分別為249元、12,000元，名下無財產等情，
    亦有本院依職權調閱兩造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
    在卷可稽。本院參酌系爭事故情形，兩造之前開教育程度、
    財產經濟狀況、資力等事實，並衡量原告等人因被告蔡志遠
    之侵權而痛失至親，其精神上所受之痛苦等一切情狀，及慮
    及原告林曾秀聰年事已高，驟逢喪偶之痛，更是情何以堪等
    情，認原告林曾秀聰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以120萬元為
    適當，原告林至宏、林炫仰、林威昌則各以100萬元為適當
    ，其等於此範圍之請求，應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
    無據。
  ⒋綜上，原告林曾秀聰得請求之金額合計1,576,100元（即喪葬
    費376,100元＋精神慰撫金1,200,000元）；原告林至宏、林
    炫仰、林威昌得請求之金額則各為100萬元。
  ㈤又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
    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項規定之
    目的，在謀求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公平，故在裁判上法院得
    以職權減輕或免除之。又按就間接被害人是否承擔直接被害
    人之與有過失，因間接被害人之權利，亦係基於侵權行為發
    生而來，依公平原則，應有民法第217條與有過失之適用。
    再按汽車行至無號誌或號誌故障而無交通人員指揮之交岔路
    口，支線道應暫停讓幹線道車先行。未設標誌、標線或號誌
    劃分幹、支線道者，少線道車應暫停讓多線道車先行，道路
    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項第2款亦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
    蔡志遠就系爭事故之發生固有超速行駛及未注意車前狀況之
    過失，惟被害人林長榮騎乘機車行駛之未命名道路僅有單一
    車道，相較於劃分有機慢車道及快車道之176公路乃為少線
    道，被害人林長榮騎乘機車至該交岔路口自應暫停讓幹線道
    車先行，而林長榮係在騎乘機車進入上開交岔口欲左轉時與
    被告蔡志遠之車輛發生碰撞，此有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及道
    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等資料附於刑案卷內可憑，則被害人
    林長榮自亦有少線道車未暫停讓多線道車先行之過失，而致
    兩車在交岔路口內發生碰撞而肇生本件車禍事故，是被害人
    林長榮就系爭事故之發生亦與有過失，而本件車禍肇事責任
    經送臺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鑑定結果亦認：一、林
    長榮少線道車未暫停讓多線道先行，為肇事主因。二、蔡志
    遠駕駛自用小貨車，無號誌路口，超速行駛，未注意車前狀
    況，同為肇事原因，亦有原告提出之臺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
    定會鑑定意見書及臺南市車輛事故鑑定覆議委員會覆議意見
    書各一份在卷可參，亦同此認定，原告主張被害人林長榮就
    系爭事故之發生並無過失云云，並無可採，依前開所查，林
    長榮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既與有過失，原告依法自應承擔被害
    人林長榮之過失責任。而本院審酌被告蔡志遠於警詢時陳述
    完全沒有發現對方車輛，看到時就撞到，有往左側閃避及現
    場圖顯示被告車輛煞車及開始左偏起點距離系爭交岔路口有
    3公尺等情，堪認被告蔡志遠係於交岔路口3公尺前始發現到
    林長榮騎乘機車進入系爭交岔路口欲左轉，則林長榮騎乘之
    機車應係先於被告車輛到達並進入系爭交岔路口，如被告蔡
    志遠有仔細注意車前狀況且未超速行駛應能及時煞停，是其
    對系爭事故致被害人死亡之發生之原因力應較大及林長榮疏
    未停車禮讓多線道車輛先行駛之過失情節，故認被告蔡志遠
    就系爭事故之過失比例為百分之60，被害人林長榮過失比例
    為百分之40。爰依前揭規定，減輕被告百分之40賠償金額，
    經減少後，原告林曾秀聰得請求被告賠償金額為945,660元
    （1,576,100元×0.6＝945,660元）、原告林至宏、林炫仰、
    林威昌得請求之金額則各為60萬元（100萬元×0.6＝60萬元）
    。
  ㈥末按保險人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給付之保險金，視為
    加害人或被保險人損害賠償金額之一部分。加害人或被保險
    人受賠償請求時，得扣除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2條有
    明文規定。查原告等人因系爭事故已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
    之規定，向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保險人請求給付，已受領強
    制汽車責任保險金200萬元，原告等人每人分受金額為50萬
    元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依前開說明，此金額應自其等
    本件請求損害賠償金額中扣除，故經扣除上開金額後，原告
    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林曾秀聰445,660元（計算式：945,6
    60元－500,000元＝445,660元），及原告林至宏、林炫仰、林
    威昌各100,000 元（計算式：60萬元－50萬元），為有理由
    ，逾此範圍，為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
    原告林曾秀聰445,660元、連帶給付原告林至宏3人各10萬元
    ，及自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被告（依原告提出之中
    華郵政掛號郵件收件回執所載，係於113年6月14日送達被告
    宇綸公司，見本院卷第105頁）之翌日即113年6月15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
    舉證，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本件原告勝訴部分，為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規定適用簡
    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
    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被告聲請宣告被告預供擔保
    得免為假執行。原告就其勝訴部分雖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假執行，惟僅是促使本院職權之發動，並無准駁之必要，至
    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
    應予駁回。
八、本件原告係利用刑事訴訟程序附帶提起民事請求，並由刑事
    庭裁定移送民事庭審理，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規定，
    原告無庸繳納裁判費，原告亦未於本院因追加等訴訟程序而
    繳納裁判費，自無庸為訴訟費用負擔之諭知，併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6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
                                  法  官　童來好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6　　日
                                  書記官  吳昕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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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至宏  


            林炫仰  

            林威昌  

上列4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衍鋒律師
複代理  人  徐偉瀚律師
被      告  蔡志遠  



被      告  宇綸食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政圻  
上列被告因過失致死案件（112年度交訴字第60號），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112年度交重附民字第21號）移送前來，本庭於民國113年8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分別連帶給付原告林曾秀聰新臺幣445,660元，連帶給付原告林至宏、林炫仰、林威昌各新臺幣10萬元，及均自民國113年6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依序以新臺幣445,660元及各新臺幣10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應以書狀為之。但於期日，得以言詞向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之，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亦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以被告鄭瑞芬即宇綸食品行為被告蔡志遠之僱用人，應負僱用人責任，起訴請求被告鄭瑞芬即宇綸食品行、蔡志遠應連帶給付原告林曾秀聰新臺幣（下同）2,523,718元、給付原告林至宏、林炫仰、林威昌各150萬元，及均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嗣經查得被告蔡志遠所駕駛車輛係宇綸食品有限公司（下稱被告宇綸公司）所有，且為被告蔡志遠之僱用人，遂於被告為言詞辯論前，具狀撤回對被告鄭瑞芬即宇綸食品行之起訴，並追加宇綸公司為被告，並變更聲明為請求被告宇綸公司、蔡志遠連帶給付原告上開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原告上開撤回、追加被告及變更聲明，乃係基於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經核均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被告蔡志遠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蔡志遠受僱於被告宇綸公司擔任司機工作，其於民國111年6月16日15時55分許，駕駛被告宇綸公司所有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貨車，沿臺南市七股區大埕里176 公路由東往西方向行駛，駛至該路段8公里處時，本應注意車前狀況，不得超速行駛，更不得逆向蛇行危險駕駛，竟疏未注意及此即貿然前行，適有訴外人林長榮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臺南市七股區大埕里未命名道路由北往南方向騎乘，駛至上址路口作左轉彎時，遭被告蔡志遠所駕駛之上開車輛追撞（下稱系爭事故），致林長榮人車倒地，因此心跳停止並受有頭部及四肢多處擦挫傷等傷害，嗣經緊急送往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急救，仍於同日16時50分許不治死亡，被告蔡志遠上開過失致林長榮死亡行為，業經本院112年度交訴字第60號刑事判決（下稱刑案）被告蔡志遠犯過失致人於死罪，被告蔡志遠上訴後，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2年度交上訴字第1703號刑事判決駁回上訴在案。而被告宇綸公司係被告蔡志遠之僱用人，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及第188條規定，對原告負連帶賠償責任。
　㈡原告林曾秀聰為林長榮之配偶，得請求被告賠償下列損害：
　⒈喪葬費用376,100元：原告林曾秀聰為林長榮之死亡支出喪葬費376,100元，有臺灣土地銀行匯款申請書1紙可憑。
　⒉扶養費647,618元：原告林曾秀聰為林長榮之配偶，依民法第1116條之1規定，林長榮對之負扶養義務，原告林曾秀聰為00年0月生，居住於新北市，於林長榮死亡時年約79歲，已無謀生能力，依110年新北市簡易生命表所載，尚有平均餘命11.67年，另依110年新北市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支出23,021元，及林長榮之扶養義務為4分之1，依霍夫曼式計算法計算一次給付之金額，原告曾林秀聰可請求被告賠償扶養費647,618元。
　⒊精神慰撫金150萬元：被告蔡志遠之行為非但違規超速，甚至逆向蛇行危險駕駛，致林長榮於系爭事故發生後未及1小時即傷重身亡，原告等4人遽然接到噩耗，即與林長榮天人永隔而無法好好道別，是被告蔡志遠之侵害行為實屬極其嚴重。且林長榮生前為仁暉企業有限公司之顧問，掌握公司獨門技術及專業知識，於家族企業及家庭中均扮演重要角色地位，深受子女之景仰與尊重，平時亦對配偶細心呵護、疼愛有加，詎系爭事故導致原告林曾秀聰從今往後均無法再與林長榮共享天倫，甚須忍受丈夫無端遭受橫禍而無法善終之悲慟，精神倍感痛苦，爰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150萬元。
　⒋綜上，原告林曾秀聰得請求被告連帶賠償金額合計2,523,718元（376,100元＋647,618元＋150萬元）。
　㈢原告林至宏、林炫仰、林威昌為林長榮之子女，林長榮平時深受子女之景仰與尊重，詎系爭事故導致原告林至宏、林炫仰、林威昌無法再與林長榮共享天倫之樂，心中悲痛不可名狀，爰請求被告連帶賠償原告林至宏、林炫仰、林威昌精神慰撫金各150萬元。
　㈣並聲明：
　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林曾秀聰2,523,718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⒉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林至宏、林炫仰、林威昌各150萬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方面：
　㈠被告宇綸公司則答辯以：對於被告蔡志遠任職於被告宇綸公司擔任司機及刑事判決認定之系爭事故發生經過、被告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不為爭執。就原告請求之喪葬費用、原告林曾秀聰尚有平均餘命11.67年、扶養義務人4人、新北市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支出23,021元等事實亦不爭執，惟原告林曾秀聰需有不能維持生活之情形始有受被害人扶養之必要，原告林曾秀聰應提出證明始能請求被告賠償扶養費，另原告請求之精神慰撫金金額均屬過高，並請斟酌被害人林長榮與有過失情節，減輕被告之賠償金額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蔡志遠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被告蔡志遠受僱於被告宇綸公司擔任司機工作，其於111年6月16日15時55分許，駕駛被告宇綸公司所有自用小貨車，沿臺南市七股區大埕里176公路由東往西方向行駛，駛至該路段8公里處時，有疏未注意車前狀況及超速行駛之過失，貿然前行，適訴外人林長榮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臺南市七股區大埕里未命名道路由北往南方向騎乘，駛至上址路口作左轉彎時，遭被告蔡志遠所駕駛之上開車輛撞擊，致林長榮人車倒地，因此心跳停止並受有頭部及四肢多處擦挫傷等傷害，嗣經緊急送往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急救，仍於同日16時50分不治死亡等情，
　　為被告所不爭執，且被告蔡志遠因有上開未注意車前狀況及超速行駛之過失致被害人林長榮死亡之行犯，亦經本院112年度交訴字第60號刑事判決被告蔡志遠犯過失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8月確定在案，亦經本院調取上開刑案全卷核閱明確，堪認屬實。
　㈡按行車速度，依速限標誌或標線之規定，行經無號誌之交岔路口，應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又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為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項第2款、第94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蔡志遠為汽車駕駛人，考領有大貨車之汽車駕駛執照，自應注意遵守上開規定謹慎駕駛，惟其行駛至無號誌之交岔路口，卻疏未注意車前狀況，又超速行駛，而與被害人林長榮騎乘之上開機車發生碰撞肇事，並造成被害人林長榮死亡，則被告蔡志遠就系爭事故之發生自應負過失責任。又原告固另主張依證人陳江波於刑案審理時之證述及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顯示之煞車痕起點係在對向車道等情，可知被告蔡志遠應尚有逆向蛇行之危險駕駛行為，被告蔡志遠應負全部肇事責任，惟被告蔡志遠於刑案審理時並未陳述其有逆向行駛之情事，而證人陳江波於刑案審理時固有到庭證述：在案發地點2公里前，看到被告超車開到機車道，無法通過又開到對向車道，車速很快，之後過約3分鐘經過事故現場，就發現已經發生車禍，被告人剛下車，車子停在中線等語（見刑案一審卷第136至139頁），然證人陳江波並未實際目擊案發經過，是被告蔡志遠在案發前之駕駛行為情況，不當然代表車禍時之情況，而被告蔡志遠於警詢時陳述：我駕駛自小貨車沿七股區176線公路一般道路由東往西直行行駛，我沒有發現對方車輛，看到時撞到，有往左側閃避，並緊急煞車，但閃避不及等語，此與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中所顯示被告車輛行向、煞車痕距離系爭撞擊點之距離及現場所拍攝之照片亦相符，堪認被告蔡志遠應係未注意車前狀況，於發現被害人機車時為避免撞擊而往左偏移跨越行駛，然因車速過快無法煞停而仍撞擊到被害人機車而肇事，原告既未提出其他舉證，其徒以證人陳江波之證述及煞車痕位置而主張被告蔡志遠另有逆向蛇行之過失始肇事云云，並無可採。
　㈢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對於支出醫療及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或殯葬費之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被害人對於第三人負有法定扶養義務者，加害人對於該第三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被害人之父、母、子、女及配偶，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前段、第192條第1項、第2項及第194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蔡志遠係被告宇綸公司之受僱人，其於送貨執行職務時因有上開過失致發生系爭車禍事故，而使被害人因系爭事故死亡，則被告蔡志遠之過失行為，與被害人之死亡間，自有相當之因果關係，而原告為被害人之配偶、子女，從而，原告主張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於法自屬有據。
　㈣茲就原告所請求之項目及金額逐次審酌如下：
  ⒈喪葬費部分：原告林曾秀聰主張其為被害人林長榮支出喪葬費376,100元，業據提出給付喪葬費用之匯款申請書1紙為證，復為被告所不爭執，是原告林曾秀聰此部分主張，應屬有據。
  ⒉扶養費部分：按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前項無謀生能力之限制，於直系血親尊親屬，不適用之。民法第1117條定有明文。次按夫妻間扶養義務之發生原因，與一般親屬之扶養義務固異其趣，故在外國立法例及學說，多不以一方之生計困難為其要件，我國民法關於夫妻扶養義務未特設明文，依民法第1114條，及第1117條解為受扶養權利者，仍須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本件原告林曾秀聰主張其為林長榮之配偶，林長榮於系爭事故發生前對林曾秀聰負有扶養義務等語，惟查原告林曾秀聰為00年0月00日生，於被害人死亡時年近80歲，固屬事實，然其於110年度尚有股利所得4,240元、薪資所得72,000元；111年度尚有股利所得7,420元、薪資所得160,000元，是否已完全無謀生能力，實有疑義，且其於111年更有利息所得6,538元，以目前銀行存款利率約月息1％計算，原告林曾秀聰應有相當金額之存款，再者，依其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資料顯示，其尚有多筆土地，並有投資南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仁源企業有限公司，財產總額達6百餘萬元，此有本院依職權調取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可憑，依上開所得及財產資料，尚難認其不能維持生活，依前揭說明，原告林曾秀聰請求扶養費，於法尚有未合，不應准許。
　⒊精神慰撫金部分：
    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痛苦之程度、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情形及其他各種狀況，以核定相當之數。而身分法益與人格法益同屬非財產法益，依同一理由，前揭有關人格法益受侵害而酌定慰撫金之標準，自得為本件衡量因身分法益受侵害所生損害賠償金額之參考。查原告分別為林長榮之配偶及子女，因被告蔡志遠之過失行為以致天人永隔，驟失親人的陪伴，原告自受有莫大之精神上痛苦，足認原告確受有非財產上之損害。又原告林曾秀聰未受教育，無工作收入，原告林至宏、林炫仰均為高職畢業，原告林至宏目前無工作，原告林炫仰則擔任仁暉企業有限公司負責人，原告林威昌為國小畢業，目前任職於仁暉企業有限公司，月收入約28,000元，業經原告陳明，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另被告蔡志遠係00年0月00日生，為國中肄業，已婚，有3名子女，系爭事故發生時為司機，刑案審理時已無工作，經濟狀況貧寒等情，亦據被告蔡志遠於刑案調查中陳述在卷。再本院依職權查知原告林曾秀聰110、111年度申報所得總額分別為76,240元、173,958元，名下有房屋、土地、田賦、投資多筆，財產總額約6,652,110元；原告林至宏110、111年度申報所得總額分別為630元、630元，名下有房屋、土地、田賦、汽車、投資多筆，財產總額約8,399,860元；原告林炫仰110、111年度申報所得總額分別為1,047,809元、1,716,509元，名下有房屋、土地、田賦、投資多筆，財產總額約7千萬元；原告林威昌於110、111年度申報所得總額分別為288,000元、386,000元，名下有房屋1筆、土地2筆、田賦4筆，財產總額約2,698,550元；被告蔡志遠110年度、111年度申報所得總額分別為249元、12,000元，名下無財產等情，亦有本院依職權調閱兩造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可稽。本院參酌系爭事故情形，兩造之前開教育程度、財產經濟狀況、資力等事實，並衡量原告等人因被告蔡志遠之侵權而痛失至親，其精神上所受之痛苦等一切情狀，及慮及原告林曾秀聰年事已高，驟逢喪偶之痛，更是情何以堪等情，認原告林曾秀聰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以120萬元為適當，原告林至宏、林炫仰、林威昌則各以100萬元為適當，其等於此範圍之請求，應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⒋綜上，原告林曾秀聰得請求之金額合計1,576,100元（即喪葬費376,100元＋精神慰撫金1,200,000元）；原告林至宏、林炫仰、林威昌得請求之金額則各為100萬元。
  ㈤又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項規定之目的，在謀求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公平，故在裁判上法院得以職權減輕或免除之。又按就間接被害人是否承擔直接被害人之與有過失，因間接被害人之權利，亦係基於侵權行為發生而來，依公平原則，應有民法第217條與有過失之適用。再按汽車行至無號誌或號誌故障而無交通人員指揮之交岔路口，支線道應暫停讓幹線道車先行。未設標誌、標線或號誌劃分幹、支線道者，少線道車應暫停讓多線道車先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項第2款亦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蔡志遠就系爭事故之發生固有超速行駛及未注意車前狀況之過失，惟被害人林長榮騎乘機車行駛之未命名道路僅有單一車道，相較於劃分有機慢車道及快車道之176公路乃為少線道，被害人林長榮騎乘機車至該交岔路口自應暫停讓幹線道車先行，而林長榮係在騎乘機車進入上開交岔口欲左轉時與被告蔡志遠之車輛發生碰撞，此有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及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等資料附於刑案卷內可憑，則被害人林長榮自亦有少線道車未暫停讓多線道車先行之過失，而致兩車在交岔路口內發生碰撞而肇生本件車禍事故，是被害人林長榮就系爭事故之發生亦與有過失，而本件車禍肇事責任經送臺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鑑定結果亦認：一、林長榮少線道車未暫停讓多線道先行，為肇事主因。二、蔡志遠駕駛自用小貨車，無號誌路口，超速行駛，未注意車前狀況，同為肇事原因，亦有原告提出之臺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及臺南市車輛事故鑑定覆議委員會覆議意見書各一份在卷可參，亦同此認定，原告主張被害人林長榮就系爭事故之發生並無過失云云，並無可採，依前開所查，林長榮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既與有過失，原告依法自應承擔被害人林長榮之過失責任。而本院審酌被告蔡志遠於警詢時陳述完全沒有發現對方車輛，看到時就撞到，有往左側閃避及現場圖顯示被告車輛煞車及開始左偏起點距離系爭交岔路口有3公尺等情，堪認被告蔡志遠係於交岔路口3公尺前始發現到林長榮騎乘機車進入系爭交岔路口欲左轉，則林長榮騎乘之機車應係先於被告車輛到達並進入系爭交岔路口，如被告蔡志遠有仔細注意車前狀況且未超速行駛應能及時煞停，是其對系爭事故致被害人死亡之發生之原因力應較大及林長榮疏未停車禮讓多線道車輛先行駛之過失情節，故認被告蔡志遠就系爭事故之過失比例為百分之60，被害人林長榮過失比例為百分之40。爰依前揭規定，減輕被告百分之40賠償金額，經減少後，原告林曾秀聰得請求被告賠償金額為945,660元（1,576,100元×0.6＝945,660元）、原告林至宏、林炫仰、林威昌得請求之金額則各為60萬元（100萬元×0.6＝60萬元）。
  ㈥末按保險人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給付之保險金，視為加害人或被保險人損害賠償金額之一部分。加害人或被保險人受賠償請求時，得扣除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2條有明文規定。查原告等人因系爭事故已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之規定，向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保險人請求給付，已受領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金200萬元，原告等人每人分受金額為50萬元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依前開說明，此金額應自其等本件請求損害賠償金額中扣除，故經扣除上開金額後，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林曾秀聰445,660元（計算式：945,660元－500,000元＝445,660元），及原告林至宏、林炫仰、林威昌各100,000 元（計算式：60萬元－50萬元），為有理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林曾秀聰445,660元、連帶給付原告林至宏3人各10萬元，及自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被告（依原告提出之中華郵政掛號郵件收件回執所載，係於113年6月14日送達被告宇綸公司，見本院卷第105頁）之翌日即113年6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本件原告勝訴部分，為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規定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被告聲請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原告就其勝訴部分雖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惟僅是促使本院職權之發動，並無准駁之必要，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應予駁回。
八、本件原告係利用刑事訴訟程序附帶提起民事請求，並由刑事庭裁定移送民事庭審理，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規定，原告無庸繳納裁判費，原告亦未於本院因追加等訴訟程序而繳納裁判費，自無庸為訴訟費用負擔之諭知，併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6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
                                  法  官　童來好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6　　日
                                  書記官  吳昕儒

　　


